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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 

    三维编织织物是采用新型立体纺织工艺技术制造而成，具有独特的空间交织结构和最

终构件的近体形状，是高性能复合材料的结构增强骨架，具有纤维连续、结构整体、性能

优越、可设计性强等特点，在航空航天等领域应用广泛。 

    三维四步法编织织物是携纱器按一定规律运动，使纱线在空间相互交织，然后通过打

紧运动将交织纱线挤压在一起，形成具有一定紧度、一定形状的整体编织织物。常见纤维

材料都可以进行编织，尤其是高性能纤维材料，如碳纤维、石英纤维、陶瓷纤维、芳纶纤

维等等。目前由于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，为了适应生产和贸易的需要，特结合

产品制定本标准。 

本标准由中纺院（天津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提出； 

本标准由中纺院（天津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物检化分部归口；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李姗姗、王京红、高建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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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范围 

   本标准规定了三维四步法编织织物成型工艺及相关参数定义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

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

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

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 

GBT33621  三维编织物及其树脂基复合材料弯曲性能试验方法 

GBT 33614  三维编织物及其树脂基复合材料压缩性能试验方法 

GBT33613  三维编织物及其树脂基复合材料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

3 术语和定义 

3.1 编织成型工艺 

    纱线排列为最基本的 1×1形式初始状态。纱线的每一运动循环包括四步：即相邻的列向相反方

向运动，相邻的行向相反的方向运动，然后每一列和行再沿其本身原来运动方向的相反方向运动。

当携纱器不断重复上述运动时，每根纱线就会通过预制件的整个截面，从而相互交织在一起，纱线

在空间的取向为四个方向。 

3.2 花节长度 

    编织结构长度方向上相同取向的编织纱线间的间距，是一个编织机器循环所形成的织物长度。

表面纱线的交织情况见图 1所示，h为花节长度。 

 

3.2 花节宽度 

    编织结构宽度方向上相同取向的编织纱线间的间距，见图 1 所示，w 为花节宽度。 

Q/120114 ZFKJ 303 

公
开
   2020年

12月
29日

 12点
19分

公
开
   2020年

12月
29日

 12点
19分



3.3 编织角 

    表面编织纱与织物编织方向的夹角为编织角，见图 1 所示，a 为表面编织角。 

3.4 纤维体积含量 

    织物中纤维的体积与织物体积之比。 

4 试验方法 

4.1 花结长度测量按照 GBT33621、GBT 33614、 GBT33613 执行。 

4.2 花结宽度测量按照 GBT33621、GBT 33614、 GBT33613 执行。 

4.3 编织角的测量按照上述 3.3 进行测量。 

4.4 纤维体积含量测试方法：将织物称重，得出纤维重量为 m，则纤维体积 v1=m/ρ，织物

体积 v2=L×W×H，纤维体积含量 vf= v1/ v2，其中 L 为织物的长度，W 为织物的宽度，H

为织物的厚度，ρ为纤维的密度。 

5 检验规则 

5.1 生产厂应对每件织物进行检验。 

5.2 检验项目 4.1-4.4。 

5.3 每件织物进行检验合格后出厂，并附产品证明书。 

6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 

6.1 标志 

     根据协议或技术条件的要求执行。 

6.2 包装 

     根据协议或技术条件的要求执行。 

6.3 运输 

    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，包装应按规定的方向放置，不得倾斜或与硬物磨擦。 

6.4 贮存 

     产品出厂后，应贮存在防腐及通风良好的库房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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